
注册地址：

审核地址：

认证范围：

生鲜农产品供应商服务评价认证证书

建立的生鲜农产品供应商服务评价认证符合标准：
GB/T 35105-2017、SB/T 10873-2012、GB/T 33129-2016

证书编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首次发证日期： 本次有效日期： 有效期至：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编号：BZ-SC-R-038
版本：A/1

杭州邦证认证有限公司
Hangzhou Bangzheng Certification Co., Ltd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服务认证实施规则》

文件编号： BZ-SC-R-038

版 本： A/1

编 制：

审 核：

批 准：

控制状态： 受控

2025年08月08日发布 2025年08月08日实施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仅
供
宣
传



编号：BZ-SC-R-038
版本：A/1

文件修订记录表

序号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修订内容摘要 版次 批准

1 2023-02-13 2023-02-13 新做成 A/0

2 2025-08-08 2025-08-08

1 修改：《生鲜农产品供应商服务评价认证实施规则

》修改为《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服务认证实施规则》

2 新增：0 前言

3 修改：1 适用范围

4 补充：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27007 合格评定 合格评定用规范性文件的编

写指南

GB/T 27060 合格评定 良好操作规范

5 补充：3 原则要求和管理要求

6 新增：8.1.8条：服务特性测评要求

a) 冷链物流服务：运输全程温度监控（≤4
℃）、装卸时效（≤30分钟）；

b) 质量安全服务：批次农残检测报告可追溯
率（100%）；

c) 应急服务：订单异常响应时间（≤2小时）
。

7 新增：15.10：服务特性保障机制

15.10.1 冷链管理：

- 冷藏车温度波动范围≤±1℃。

15.10.2 质量追溯：

- 批次产品溯源信息查询响应时间≤5分钟。

8 修改：12 获证组织的信息报告

12.1 信息报送

颁证后30日内向国家认监委报送认证信息；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间，获证组织发生与生鲜农产品供

应链服务有关的重大变化时（如获证组织发生重大事

故或行政处罚），本机构应及时做出暂停或撤销证书

的措施并及时报告国家认监委。

12.2 监管配合

备案规则作为市场监管检查依据，违规行为按《认证

认可条例》处罚。

9 完善：联系信息与公开渠道(包括认证咨询电话、电

子邮箱和官方网站）

10 增加：19.3 重大违规类型的特别扣分项范围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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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本规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及《国家认监委关于加强认证

规则管理的公告》（2025年第9号）制定。

1 适用范

由杭州邦证认证有限公司（批准号：CNCA-R-2021-885）发布实施。认证机构对本规则的合法性、合规

性、科学性负责，并承担主体责任。

本规则文本可通过本机构官方网站获取（网址:www.bozrz.com），本规则文本可通过本认证咨询

电话获取（认证咨询电话:0571-86821236），本规则文本也可通过本电子邮箱获取（电子邮箱

:bang_zheng@yeah.net）。

围

1.1 本规则适用于本机构开展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服务认证活动。

1.2 认证对象为建立并运行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服务的组织，覆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服务的策划、运行

、监控及持续改进全过程。本规则适用于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服务认证，其认证领域为：SC04 住宿服

务；食品和饮料服务。

1.3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服务认证依据标准为：GB/T 33129-2016《新鲜水果、蔬菜包装和冷链运输

通用操作规程》、GB/T 35105-2017《鲜食果蔬城市配送中心服务规范》和 SB/T 10873-2012《生鲜农

产品配送中心管理技术规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则的引用而成为本规则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则，然而，鼓励根据

本规则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则。

GB/T 27000 合格评定词汇和通用原则

CNAS-RC05 多场所本机构认可规则

CNAS-R01 认可标识使用和认可状态声明规则

CNAS-R02 公正性和保密规则

CNAS-R03 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规则

CNAS-RC02 认证机构认可资格处理规则

GB/T 27007 合格评定 合格评定用规范性文件的编写指南

GB/T 27060 合格评定 良好操作规范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19.16543 瓦楞纸箱

GB 9681 食品包装用聚氯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GB 9683 复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

GB 9687 食品包装用聚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GB 9688 食品包装用聚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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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9689 食品包装用聚苯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GB 11680 食品包装用原纸卫生标准

GB14881 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

GB/T 18354 物流术语

QC/T 450 保温车、冷藏车性能技术条件

SB/T 10409 商业服务业顾客满意度测评规范

GB/T 33129-2016 新鲜水果、蔬菜包装和冷链运输通用操作规程

GB/T 35105-2017 鲜食果蔬城市配送中心服务规范

SB/T 10873-2012 生鲜农产品配送中心管理技术规范

3 原则要求和管理要求

3.1 原则要求

认证机构承诺遵守以下原则：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强制性标准；

不涉及国家安全、政治组织、民族宗教等敏感领域；

认证规则名称不含“中国”“国家”“领跑”等禁用词；

认证依据明确，不与国家标准冲突，且鼓励高于行业标准要求；

确保公正性，禁止混淆产品、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规则。

3.2 管理要求

3.2.1 认证规则全生命周期管理

建立以下制度并留存记录：

a) 立项论证：由技术部组织评估项目的合规性及认证依据适宜性，评估输入为项目的市场需

求分析、监管政策变动和行业风险预警等，评估输出为《评估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包含认证依

据标准比对、预期社会效益、资源匹配度分析）；

b) 规范编制：依据GB/T 27007、GB/T 27060编写规则；

c) 认证规则发布前符合性自查：由技术部根据禁用词检查和标准冲突分析等原则要求编制《

原则符合性自查内容清单》（包含规则名称是否含“中国”“国家”“领跑”等禁用词；引用标准

是否与现行国标/行标冲突；规则是否符合认证的公平性要求），由技术部组织认证规则发布前的

原则符合性自查，自查发现的问题需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修正，并留存《自查整改记录表》。

d) 验收审查：聘请二名外部专家验收审查（如具备CNAS认证机构评审员资质的外部专家）和

通过验收（包括专家组独立评审规则草案，以及召开验收答辩会：需录制视频存档）和出具《验收

意见书》，明确“通过/不通过”结论及修改意见，形成外部专家验收的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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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实施效果评估：本机构应每两年评估本规则的实施效果和有效性（如规则适用性：获证组

织年度投诉率≤0.5%；审核一致性：同一客户多次审核的严重不符合项重复发生率≤10%等），留

存《认证规则实施效果和有效性评估报告》；

f) 动态维护：跟踪法规/标准更新，建立法规监测清单（如国家认监委公告涉及认证管理的

变更、标准换版等）、重大变更响应时效为10工作日内予以响应，并及时修订或注销规则。

3.2.2 境外使用声明

当认证结果仅境外使用时（即认证结果完全不在境内使用时），可自我声明符合管理要求。获

证组织应提交书面《境外使用自我声明书》（模板见附录A），明确使用范围和用途。认证机构需

对声明内容进行审核，并存档备查。声明组织需承担因虚假声明导致的法律责任。

3.2.2.1 境外使用自我声明流程

适用场景：当获证组织的认证结果（如证书、审核报告等）仅用于境外（如出口、海外投标等）

，且不涉及中国境内市场监管时，可提交自我声明。境外使用自我声明的操作步骤：

a) 申请提交:获证组织向认证机构（杭州邦证认证有限公司）提交《境外使用自我声明书》（

附录A），说明认证结果的境外用途、使用国家/地区及使用场景。

b) 机构审核:认证机构核实声明内容的真实性，确认无境内使用需求后，在5个工作日内反馈

审核结果。

c) 签署声明:审核通过后，获证组织签署正式《境外使用自我声明书》（需加盖公章）。

d) 备案与存档:认证机构将声明书与认证档案一并存档，并在国家认监委备案系统中标注“仅

限境外使用”。

e) 后续监管:若发现声明组织在境内违规使用认证结果，认证机构将按《认证认可条例》处理

（如暂停/撤销证书）。

4 通用要求

4.1 法律与合同事宜

本条款应按照 CNAS-CC01 的 5. 1 要求。

4.2 公正性的管理

以下活动不应视为对受审核方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服务体系咨询活动：

a） 为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服务体系审核进行的前期访问活动；

b） 为受审核方提供的公开的、通用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服务体系标准培训课程。

其他情况应按照 CNAS-CC01 的 5.2 要求。

4.3 责任和财力

本条款应按照CNAS-CC01 的 5.3 要求。

5 组织结构要求

5.1 组织结构和最高管理层

本条款应按照 CNAS-CC01 的 6. 1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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